
迪庆藏族自治州水务局（部门汇总）2026年预算编制说明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部门主要职责
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水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规。起草拟订有关水行政管理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政策并组织实施。
负责全州水资源配置、节约和保护工作。拟订全州水务工作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及年度计划；拟订全州和跨县（市、区）水的中长期供求规划、水量分配方案，并监督实施；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重要流域、区域以及重大调水工程的水资源调度；组织实施取水许可、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水资源论证、防洪论证制度。
组织编制并实施全州水资源综合规划、流域（区 域）综合规划、专业规划和专项规划。组织开展重大水利规划实施评估工作；组织城乡供水发展规划、防汛抗旱规划、水源保护规划、水土保持规划和有关专业规划，并监督组织实施；监督指导全州城乡供水工作和饮用水水源监督管理工作。
负责水旱灾害防御。组织编制重要江河湖泊和重要水工程防御洪水方案和洪水调度方案并组织实施；负责河道建设与管理，指导水务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组 织指导全州水文水资源情报预报。
负责水利设施、水域及其岸线的管理与保护；指导江河、湖泊及河口滩涂的治理和开发；指导水利工程建设 与运行管理；组织实施具有控制性的或跨县（市、区）及跨流域的重要水利工程建设与运行管理；指导全州地方小水电建设工作。
负责水利行业安全生产工作，指导水库大坝等水工程的安全监测，组织实施水利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督。组织开展水利科技和水利涉外事务，落实水利行业的技术标准、规程规范并监督实施，配合上级水利部门办理有关涉外事务。
指导全州农村水利水电工作，组织拟订农村水利水电法规政策、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和行业技术标准并监督实施。指导灌排工程建设与管理工作；组织指导农村饮水工程建设与管理工作；指导节水灌溉有关工作；指导农村水利改革创新相关工作。
组织、协调、指导全州水土保持工作，负责水土流失综合防治、监督管理和监测评价。承担州水土保持委员会职责。指导水利行政审批工作并监督检查。
指导全州水利系统依法行政法治宣传教育和普法工作，组织拟订水利普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协调部门间和跨县（市、区）的水事纠纷。
负责提出中央、省、州水利建设投资（含专项资金）的规模、方向和项目安排的意见、年度投资建议计划，监督指导投资计划执行情况。负责审批、核准国家规划内和年度计划规模内水利建设投资项目，负责水利前期工作投资计划管理。
负责河长（湖长）制工作的组织、协调、督办、分办、考核等工作。
完成州委、州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机构设置情况
我部门共设置4个内设机构，包括：局机关内设4个科室，分别为办公室、水利规划科、水保水资源科（行政审批科）、水旱灾害防御科。1个二级预算单位：迪庆州小中甸水库管理局。
所属单位4个，分别是：
1.迪庆藏族自治州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监督站
2.迪庆藏族自治州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站
3.迪庆藏族自治州防汛抗旱指挥调度中心
4.迪庆藏族自治州水政监察支队（河湖长制办公室）
（三）重点工作概述

1、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推进金沙江迪庆段防洪治理工程、德钦追古水库、香格里拉水资源综合利用、小中甸水库水利风景区等重大项目前期工作，加快三岔河水库、各加尼拉水库、阿三多水库、香格里拉纳帕海防洪整治隧洞等重点项目建设步伐，力争香格里拉给初楚水库、维西下他洛水库年内实现开工。
2、打好河流管理保护攻坚战。围绕“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目标，做好河流管理保护工作。不断夯实水域岸线空间管控基础，继续做好遥感疑似问题图斑核查整改。扎实开展河湖保护专项行动，持续开展河湖“清四乱”行动，指导和督促完成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长江经济带生态警示片等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继续开展美丽河湖评定工作，推进河湖健康评价，压实河（湖）长制责任，为州级河（湖）长履职做好服务。
3、以防为主抓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严格落实防汛减灾25条硬措施，提前谋划抓实抗旱工作，强化抗旱保供水、保灌溉，确保城乡居民饮水安全。健全完善应急响应工作机制，加强部门协调联动，实现“测防报”与“抗救援”各阶段各环节无缝衔接。强化调度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加强水工程运行监测预报和防洪调度监管，统筹防汛和蓄水。突出重点抓好山洪灾害防御，深入推进省级预警平台系统应用，畅通预警信息“最后一公里”，实现风险预警信息及时直达受影响区域人员。
4、着力强化水生态保护治理。深入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细化量化优化考核指标，完成年度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任务。强化地下水保护利用管理，持续督促香格里拉市非法取用地下水整治。规范水资源费征收。严格执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制度，提升基层水资源费征收业务能力水平。强化小水电生态流量监管，督促电站业主落实主体责任，确保全州生态流量泄放达标。完善水土保持目标责任考核制度，强化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全链条全过程闭环监管，全覆盖常态化开展水土保持遥感监管，依法查处水土保持违法行为。系统科学推进水土流失预防保护和综合治理，积极争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不断完善绿美河湖工作制度，全力做好年度绿美河湖建设。
5、切实加强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严格规范水利建设领域招投标工作，加强监督管理，抓好水利质量安全管理。严格落实项目责任制要求，强化项目质量，加强关键环节控制，确保质量安全始终处于受控状态。切实加强小水电站安全监管，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完善安全生产监管措施，确保全州小水电站不发生重特大事故。
6、小中甸水库管理局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关于水库管理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技术标准；对水库的水、土地、水面、水利风景、渔业资源和灌区实行统一管理、开发、配置、规划、监督和保护；负责水库水情测报和水质监测及其相关信息系统维护、资料整编，组织开展库区水土流失的监测、防治和监督；编制并执行水库调度、度汛方案及防汛抢险工作；负责组织水库工程设施、水域及其岸线的管理、保护、加固和养护工作；负责水库运行阶段工程项目的建设管理；负责水库大坝安全巡视及稳定观测工作；协调解水库管辖范围内的水事纠纷。
二、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我部门编制2026年部门预算单位共2个。其中：财政全额供给单位2个；差额供给单位0个；定额补助单位0个；自收自支单位0个。财政全额供给单位中行政单位1个；参公单位0个；事业单位1个。截止2025年12月统计，部门基本情况如下：
在职人员编制51人，其中：行政编制10人，工勤人员编制3人，事业编制39人。在职实有50人，其中： 财政全额保障5人，财政差额补助0人，财政专户资金、单位资金保障0人。
离退休人员40人，其中：离休0人，退休40人。
车辆编制3辆，实有车3辆，超编0辆。
三、预算单位收入情况

（一）部门财务收入情况

我部门2026年部门财务总收入24442174.53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19136120.53元，政府性基金0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0元，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0元，事业收入0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元，上级补助收入0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元，其他收入2306054.00元。

2026年较2025年减少3891487.26元，降低13.73%，主要原因是2026年财政拨款结转结余减少。

（二）财政拨款收入情况

我部门2026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22136120.53元，其中:本年收入19136120.53元，上年结转收入3000000.00元。本年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19136120.53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0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财政拨款0元。

2026年较2025年减少6147541.26元，降低21.74%，主要原因较上年项目预算减少以及上年结转资金减少。
预算单位支出情况

我部门2026年部门预算总支出24442174.53元。财政拨款安排支出22136120.53元，其中：基本支出18202120.53元，与上年对比增加1108458.74，增长6.48%，主要原因是在职人员增加导致工资社保预算增长；项目支出6240054.00元，与上年对比减少4949946.00，降低44.24%，主要原因较上年项目预算减少以及上年结转资金减少。

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情况，主要用于：

2080505科目：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1802950.72元，用于缴纳单位部分养老保险；
2080599科目：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31200.00元，用于支付退休人员公用经费；
2080801科目：死亡抚恤8736.00元，用于支付遗属补助；
2101101科目：行政单位医疗237606.30元，用于缴纳行政人员单位部分医疗保险；
2101102科目：事业单位医疗587710.80元，用于缴纳事业人员单位部分医疗保险；
2101103科目：公务员医疗补助621395.27元，用于缴纳公务员医疗补助；
2101199科目：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47652.88元，用于缴纳大病医疗保险；
2130301科目：行政运行10458889.97元，用于支付人员工资、单位公用经费等；

2130302科目：一般行政管理事务34000元，用于支付水利水电专业中（初）级职务任职资格评审经费；

2130308科目：水利前期工作3000000.00元，上年结转水利前期工作资金；
2130311科目：水资源节约管理与保护950000.00元，用于支付业务科室开展水资源管理保护等相关费用；
2130399科目：其他水利支出2985125.55元，用于迪庆藏族自治州小中甸水库管理局人员工资及办公经费；
2210201科目：住房公积金1420853.04元，用于支付单位部分住房公积金。
州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我部门无州对下转移支付资金。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编制了政府采购预算，共涉及采购项目10个，政府采购预算总额213000.00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213000.00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0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元。

七、部门“三公”经费增减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我部门202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合计95000.00元，较上年增加0元，增长0%，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

我部门2026年度因公出国（境）费预算为0元，较上年增加0元，增长0%，共计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0个，因公出国（境）0人次。

与上年度相比无增减变化。

（二）公务接待费

我部门2026年度公务接待费预算为20000.00元，较上年减少3000元，降低13.04%，国内公务接待批次为10次，共计接待75人次。

与上年度相比无增减变化。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我部门2026年度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为75000.00元，较上年增加25000.00元，增长50%。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元，较上年增加0元，增长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75000.00元，较上年增加25000.00元，增长50%，原因是1辆公务用车年限较长，维修成本增高。共计购置公务用车0辆，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为2辆。与上年度相比无增减变化。

八、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情况

水利发展资金绩效目标：严格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不断增强；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工作有序推进；小水电站生态流量下泄监管工作日趋完善；两江流域取用工程（设施）整改提升工作圆满完成；县域节水型社会不断推进。通过河湖健康评价及“一河一策”报告编制工作，实现“河畅、岸绿、水清、景美”目标，对生态良好的河湖起到预防和保护作用，对生态恶化的河湖加强源头控制、水陆统筹、联防联控，全面消除黑臭水体。通过全州水旱灾害风险普查，摸清全州水旱灾害风险隐患底数，查明重点区域抗灾能力，有效防范和化解水旱灾害风险，推进水旱灾害风险管理。通过对河（湖）长制信息管理平台标准规范体系、河（湖）长制信息管理平台运行管理体系及河（湖）长制信息管理平台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迪庆州河（湖）长制管理信息系统可实现稳定、长效、专业化地运行，大力推动全面河（湖）长制项目。深入落实河(湖)长制，全面推进全域美丽河湖建设，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因地制宜、分区奖补，加快形成比学赶超良好氛围，努力实现全州重要河湖库渠“安全生态、水清河畅、岸绿景美、人水和谐”的目标，建成让流域内人民群众满意的幸福河流(河段)、湖泊及水库，对生态美、环境美山水美、城市美、乡村美的中国最美丽州市建设形成有效支撑。完成水行政法治宣传及水行政执法培训工作，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方针，全面落实“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的总基调。全州水利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覆盖率达到100%，工程质量验收合格率达到100%，大中型工程项目一次验收合格率达到100%，受理工程质量投诉办结率98%，工程质量缺陷得到明显控制，工程建设不发生重大质量事故，伤亡控制指标:零死亡、无火灾事故、无坍塌事故、无重大机械事故。
按照“安全第一、常备不懈、预防为主、全力抢险”的防汛工作方针，认真开展小中甸水库防汛调度工作，汛前及时调整充实防汛组织机构，明确分工、落实责任，认真开展汛前安全大检查；做好汛期值班安排，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工作；认真完成省、州防汛办安排的各项防汛工作任务，积极组织开展汛期安全检查及库区巡逻，做好安全隐患排查及库区安全宣传；汛期完成防汛值班值守184天；完成汛期水情测报系统月报表数据整理12期；完成汛期巡库30次；完成汛期拦蓄洪水任务，使下游村民受益；全年水库蓄水位控制在正常水位3235米。保障防汛组织机构运行正常，加强水库日常防汛工作，加强库区巡逻与宣传，及时排查库区周边安全隐患，一旦遇到险情及时上报，确保水库安全运行以及安全度汛，发挥发电和防洪等综合效益。
九、其他公开信息

（一）专业名词解释

部门预算：是部门依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及其行使职能的需要，由基层预算单位编制，逐级上报、审核、汇总，经财政部门审核后提交立法机关依法批准的涵盖部门各项收支的综合财政计划。主要包括：收入、基本支出和项目预算等内容。
收入预算的编制：部门应根据历年收入情况和下一年度收入增减变动因素，测算本部门取得的各项收入（不含国家税收）来源。收入预算要按收入类别逐项测算、编制，其中部门自行组织的行政性收费和预算外收入，要列明具体的单位和项目。
基本支出预算的编制：各部门要根据国家现有的经费政策和规定测算本部门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要按照预算年度所有因素和事项，分别轻重缓急测算每一级科目支出需求。基本支出预算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人员经费包括基本工资、补助工资、其他工资、职工福利费和社会保障费等。人员经费预算应按机构编制主管部门批准的人员编制内的实有人数和国家规定的工资、津贴、补贴标准测算。公用经费包括公务费、小型设备购置费和修缮费、业务费和业务招待费等。各部门和单位应根据现有的公共资源情况和业务工作性质，按照财政部核定的公用经费单项定额标准和调整系数测算、编制。
项目预算的编制：行政事业单位公用经费中的大型修缮费、购置费等；列入部门预算中的国家专门设立的事业发展项目支出；基本建设、挖潜改造、科技三项费用、支援农村生产性支出等建设性专项支出。部门申报项目时要进行可行性论证，对提出的项目从技术、财务、成本费用、组织机构、社会效益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列入项目备选库，财政部根据各部门事业发展需要和国家财力可能统筹安排。

（二）机关运行经费安排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我部门026年度机关运行经费安排798771.44元，与上年对比减少9900.00元，降低1.25%，主要原因是我单遵循上级部门精简办公要求。机关运行经费主要计划用于办公费、水费、邮电费、差旅费、其他商品服务支出、接待费元、电费元、维修（护）费等支出。
（三）委托业务费安排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我部门2026年度委托业务费安排334000.00元，与上年对比增加14000.00元，增长4.37%，主要原因是本年度项目资金中需委托大三房开展工作增加，经费预算较上年增长少。

（四）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我部门资产总额562898346.25元，其中，流动资产10613405.09元，固定资产10759092.47元，对外投资及有价证券0元，在建工程540620989.14元，无形资产1466.00元，其他资产903393.55元。与上年相比，本年资产总额增加6126977.34元，其中固定资产增加644418.10元。处置房屋建筑物0平方米，账面原值0元；处置车辆0辆，账面原值0元；报废报损资产0项，账面原值0元，实现资产处置收入0元；资产使用收入0元，其中出租资产0平方米，资产出租收入0元。鉴于截至2025年12月31日的国有资产占有使用精准数据，需在完成2025年决算编制后才能汇总，此处公开为2026年1月资产月报数。


